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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利法视域下专利引文的情报学意义
李睿，张谙宁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成都　610064）

摘要：专利不仅是科技文献，更是法律文件，客观研读世界各国专利法对专利引用行为的具体规定，

是正确认识专利引用行为及其产出的专利引文的情报学意义的基础和前提。本文翻译并解读了美国专

利法规、欧洲专利法规、日本专利法规和中国专利法规有关专利引用行为的条款，首次在专利法视域

下清晰地阐述了专利引文的法定功能。鉴于目前情报学界的专利引文评价指标体系通常以计量“被引”

为主，本文大胆地提出：基于专利法对专利引用行为的相关规定，专利的价值应当与专利的“施引”

密切相关性，研究专利的引用行为及相应的施引频次，应当在分析和预见专利价值方面具有重要的情

报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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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引文是科学论文的作者引用的其它相关

参考文献，这种引用行为是科学论文作者的自发

行为，不受某类法律条款的强制，是自由可选行

为。而且就当前在版的图书和期刊而言，仍有许

多图书出版者和期刊编审者没有要求作者列出参

考文献。

但专利引文是专利法所规定的专利文献的必

备要件，发明人（专利申请者）和审查员的引用

行为都不是出于自身兴趣取向的自由可选行为，

而是法律约束下的必选行为。例如，我国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 18 条规定：“专利说明书应当引用背

景技术内容”，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

章 2.3 条规定：“审查员必须进行审查检索并引

用相关对比文件”[1]。

专利与科学论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仅

是知识载体，更是法律文档，它不仅描述技术知

识，更阐明技术权益，它不仅是发明人或企业对

人类技术文明的创新贡献，也是企业和个人之间

争夺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2]。因此，完整地、

严谨地研读各国专利法规中有关专利引文的条款，

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在专利法视域下清晰认知

专利引文的触发机制和法定功能，对于客观地、

正确地构建专利引文计量方法并运用专利引文进

行专利评价，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Guellec[3] 等从法律视角分析了专利审查的过

程以及专利引文的法定功能，并探讨了专利引文

与专利价值之间的关系。Meyer[4] 等人提出：在专

利法视域下，专利引用的参考文献数量越高，说

明发明该专利建立在越多的在先成果的基础上，

因此，发明的技术价值也越高。Gamalatallah[5] 等

认为，专利所引用的对象的质量将直接决定专利

的价值，所以对被引专利的质量进行区分，并在

专利引用网络中对这种质量进行差异性的累积计

算，将可以更准确地评估专利价值。Hall、Hall & 

Ziedonis、Alcácera 等认为 [6-8]，在争取专利授权

的目标下专利申请人会本能地回避引用其真正学

习和借鉴的专利，在专利申请的情境下这些学者

对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表示怀疑。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在专利法视域下

研究专利引文的观点，并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

和实验，但还鲜有学者对世界各国专利法规中有

关专利引文的条款进行系统地梳理、清晰地对比

和深入地解析。

本文将通过对世界范围内主要专利法规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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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整理和细致研读，厘清专利法规所赋予专利引

文的特定功能，有依据地、负责任地对专利引文

的评价功能和情报学意义做出论述。由于“世界

范围内 90% 的专利都是由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欧

洲专利局、日本专利特许厅这三个机构审批和授

权”[9]，所以本文主要以这三个机构的相关法规

作为研读对象，用于解析专利法规视域下的专利

引文的情报学意义。

1各国专利法对专利引用行为的规定

本文将在时间维度上对专利审查法定程序中

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着重研读相关法规对各个

阶段的专利引文的描述和限定，以法律为依据，

解读专利引文的法定功能及其情报学意义。

各国的专利申请流程如图 1[10]、图 2[11]、图

3[12]、图 4[13] 所示。

图 1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专利申请审批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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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审批流程示意图

图 3 日本特许厅的专利申请审批流程示意图

论专利法视域下专利引文的情报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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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审批流程示意图

对比上述四种专利申请审批流程可以发现，

各国在专利申请审批的程序和步骤上是存在差异

的：就专利类型而言，美国专利除发明、设计专

利外还对植物专利进行了特别规定；就专利审批

流程而言，日本特许厅对 3 年内未提出实质审查

请求的视为自动撤回，美国则实行自动审查制，

即专利申请后申请人无须提出审查申请，美国专

利商标局对于提出的申请自动对其进行实体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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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国对专利公开时间及保护时限均有不同

规定。

但全世界各国的专利法都遵循着共通的法理

基础：专利权是为鼓励创新而赋予发明人的一定

时限内的技术垄断专有权；专利审查员的责任在

于判断某一发明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是否

属于公有知识或者是否是明显受到公有知识的启

示而产生的。因此，各国的专利申请审批流程在

大环节的划分上是相同的，即都可明显地划分为

三大阶段：申请书撰写阶段、审查阶段、复审或

诉讼阶段（如图 1 ～图 4 所示）。

下文将分别探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专利法对

专利引用行为的具体规定，从而为正确解析专利

引文的情报学意义求得专利法视域下的客观依据。

1.1　专利法对申请书撰写阶段的引用行

为的规定

美 国 专 利 审 查 手 册 2 2 0 4 章 、 欧 洲 专

利 法 A-2,4.1（1）条款、日本专利法 2-5 章都对

引文日期及申请日期做出了限定，即引用的文件

需是专利申请日期以前的文件。此时的专利引文

通过界定发明申请日期，提供的主要是发明申请

日期前的背景信息。

美 国 专 利 审 查 手 册 2205 章、 欧 洲 专 利 法

B-4,1.3 条款、日本专利法 2-2 章 1.5.3（3）条款

及 2-3 章 3.2（1）条款都强调：引用的文件有帮

助审查员充分理解本发明的作用。中国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十八条也指出 :“申请书需要说明对发明

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此时的专

利引文功能则是为了便于审查员能够更好地理解

专利，让专利顺利地被审查”。

美 国 专 利 审 查 手 册 2 2 0 2 章 、 欧 洲 专

利 法 B-4,1.3 条款、日本专利法 1-1 章 2.2.2.3（2）

条款及 1-2 章 2.2（4）条款、中国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十八条都强调：引用的文件需是对专利权利

要求范围有影响的事项，同时需要详细解释被引

专利与现有发明的区别或是客观指出引用的技术

中存在的问题或缺点。此时的专利引用主要是对

发明专利性有影响、权利要求范围有限制的引用。

1.2　专利法对审查阶段的引用行为的规

定

美 国 专 利 审 查 手 册 2 2 4 4 章 、 日 本 专

利 法 2-2-2.4 （2）和 7-1-7.2 （3）条款、欧洲

专利审查手册 B-8,3.3、B-10,9.1.3（1）、B-10,9.1.4

和 B-10,2 条款和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地二十二条

都指出：“审查的范围不应局限于申请书阶段提

交的被引文件，还可以是审查员自行检索发现的

以及领域内公众熟知的基本技术基础”。其中欧

洲专利审查手册 B-4,2.3 、B-4,2.5、B-6,6.5 和

B-10,9.2.1 条款还进一步对此阶段产生的所有相

关引文给出了具体分类。

美 国 专 利 审 查 手 册 2 2 6 2 章 、 日 本 专

利 法 10-1-5.3 条 款 及 中 国 专 利 法 实 施 细 则 第

二十二条都明确规定在专利审查阶段无论审查结

果是授权还是拒绝授权，都需要出具审查报告并

给出判断的依据。美国专利审查手册 2216 章指出：

“审查阶段必须首先确定是否有影响专利权利要

求的可专利性（patentability）的实质性新问题被

提出”。欧洲专利法 G-7.8 条款指出：“审查时

应根据引文追溯可能的发明产生过程”。日本专

利法 10-1-3.2 条款指出：“在审查阶段需要尽一

切可能检索有可能破坏专利性的文件”。中国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也指明：“要着重阅读

那些对申请主题的新颖性、创造性有影响的文件”。

通过上述法律条文的描述，可以看出审查阶段不仅

需要找出那些与专利申请本身相关的文件，还需要

将其与发明进行进一步地对比，发现其中的相同与

不同之处并给出专利审查的依据，只有那些具有明

显优势的发明才会被认为具备“可专利性”。

论专利法视域下专利引文的情报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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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专利法对复审或诉讼阶段的引用行

为的规定

专利复审程序是专利申请被驳回时的救济途

径。专利诉讼是与专利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各种

诉讼的总称。既然专利作为一种公开文件，必然

需要接受各方监督。任何人对专利权利要求有质

疑均可由法定渠道提起异议。

美国专利审查手册 2210 章指出：“任何人均

可根据现有引文提起专利复审”，2214 章指出：

“复审阶段的引文与审查过程中的引文同等重要”，

2287 章指出：“专利审查中的标准也适用于专利

复审”。欧洲专利法 G-7,5.2 指出：“上诉阶段

的引文可能与申请阶段的引文有所不同，此时提

出的现有技术问题可能更贴近申请发明的技术”。

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也指出：“任何人对申请专

利的发明提出的意见应被审查员纳入考虑范围，

同时对此阶段复审的流程要求等做出了具体规

定”。

2专利法视域下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

2.1　申请书撰写阶段产生的专利引文的

评价功能

申请专利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或指定日

期内交付法定或指定文件。专利申请书则是专利

申请人向专利局提交的法定文件。各国专利法规

定的专利申请书撰写阶段的引用行为都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总体来讲，具有以下三点功能：

（1）提供发明申请日期前的技术背景信息；

（2）便于审查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发明，辅助审查；

（3）限定发明的专利权利要求的范围。

虽然各国专利法规定的专利申请阶段的引文

行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依然存在差别。例如，

欧洲专利法 F-2,4.3（1）条款规定申请书撰写阶

段只需引用申请书撰写者认为的与发明最接近的

相关技术文献即可，而美国专利审查手册 2249 章

建议在申请书中引用可单独或组合形式证明专利

具有专利性的文件，日本专利法 1-1 章 3.3.3（3）

则建议在申请书中引用任何与发明相关的文献。

因而，这也会导致欧洲专利施引频次与被引频次

整体上少于美国及日本专利。

专利申请书撰写阶段的的专利引用行为对专

利价值的影响（即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可以从

专利施引与专利被引两种视角来认识。

（1）施引视角下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

根据前文对法律规定下的申请阶段的引用行

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专利申请人（发明人

或专利代理人）在撰写专利申请书时引用的技术

背景文件越多（即施引行为越多），则说明其从

已有的在先的技术（prior art）那里学习得越多或

者继承得越多，基于此，申请书中的施引行为越

多（施引频次越高），可以间接地说明专利的原

创性（从无到有未受他人启发的原始创造的特性）

越有限，而专利的价值则也会随着原创性的降低

而降低。

（2）被引视角下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

专利被后来的新专利的发明人或其代理人在

申请阶段引用，通常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作为背景技术被引，用于衬

托性地说明新专利的先进性。这种情况下，被引

的专利往往是受到攻击的对象，具体而言，就是

在“被引”的方式下被指出不足和缺陷，而新专

利基于此来说明自己对这些不足和缺陷所作的改

进。这就会导致被引专利部分或全部被否定和替

代，因此，这种情况下的“被引”是新技术对旧

技术的挑战，是技术市场竞争的体现，意味着市

场份额的争夺与再分配，换句话说会引致被引专

利价值的折损。

另一种情况，当被引专利作为组合创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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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纳入新专利，其权利范围成为了新专利的

权利范围的一部分，其市场份额和市场权益将在

引用它的新专利中得到延续，即新专利一旦实施，

须向被引专利交纳许可费或转让费，这种情况下

的专利被引频次则代表着专利价值的维持或增值。

综上所述，专利申请书撰写阶段所产生的专

利被引频次是一个正负意义混杂的评价指标，而

它在传统文献计量学的引文评价原理下被笼统用

作正面评价指标，这种评价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2.2　审查阶段产生的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

专利审查由（各国）政府的专利专责机关进

行，目的是评估申请专利的发明技术内容是否能

授予其专利权。专利法是专利审查的依据和准绳。

专利申请是否具备专利性，须根据专利法进行审

查后确定。不论发明是否具备专利性，审查都需

要出具专利审查报告。各国专利法对审查报告中

的引用行为也有明确规定。

虽然各国专利法对审查阶段的引用行为有着

不同的具体规定，但总体来看，审查的目的和引

文的功能都是相似的，总结起来，有如下两点：

（1）提供全部与专利申请本身相关的对比文件；

（2）给出专利审查的依据。

审查阶段的专利引用行为对专利价值的影响

（即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也可以从专利施引与

专利被引两种视角来认识。

（1）施引视角下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

专利审查员在审查阶段引用的对比文件是那

些与该技术密切相关的，可以作为判断新专利的

新颖性或创造性的依据的公有知识（包括已有的

专利，已发表的科学论文，已出版的图书等等一

切形式的已公开的知识）。此阶段，审查员的施

引行为越多，表明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找到的相

关或相似技术越多，换言之即在相同或相临技术

功能领域内可对比的相近专利越多，依据专利法

对专利授权范围（受保护范围）的相关规定，这

也将意味着新专利能够被授权的范围越窄。从这

个意义上讲，审查员的施引行为越多将意味着受

审专利的价值越受限。

（2）被引视角下专利引文的评价功能

对于一项已经被授权的专利来讲，被引的意

思是：在其它后来的新专利的审查阶段被审查员

引用为审查新专利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对比文件。

如果被引的旧专利是技术功能分类体系中的上位

类专利，新专利是下位类专利，那么新专利作为

下位类专利在实施时须向上位类专利申请许可并

交纳许可费。基于这样的专利法理，被引专利的

市场份额和专利价值将因被引而得到扩张。

综上所述，基于专利法对审查阶段引用行为

的规定，本文认为，专利审查阶段的施引可能意

味着受审专利的价值受限，而被引则可能代表着

受审专利的市场份额和专利价值的扩张。

2.3　复审或诉讼阶段产生的专利引文的

评价功能

申请书中的引文受申请书撰写者个人能力、

主观意愿等原因限制，可能难以提供全部与专利

申请本身相关的文件，或由于对相关文件的理解

有误而引用不符合要求的文件。审查阶段的引文

是在提交申请书阶段的引文基础上，排除不符合

或不相关的文件后，再根据审查阶段的检索结果

以及基本公共知识进一步构成的引文。而在专利

获得授权过程中以及专利授权后都可能发生对专

利权的异议，异议的根本原因是对专利权利要求

范围的反对，异议会导致复审或诉讼，此时提出

异议方引用对比文献的动机是为了证明专利权利

要求范围的不合理性。

在复审或诉讼阶段的引文是专利权是否成立

的证据，或专利权利要求范围是否合理的证据。

事实上，专利在技术市场上的价值与专利的权利

论专利法视域下专利引文的情报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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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即专利权受保护的范围直接相关：受保护的

范围越宽，专利的市场价值越高。

在法律视域下，在复审或诉讼阶段新产生的

专利引文，是来自社会公众（可以是任何人）的

举证，这种举证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否定这

份被复审或受到异议或遭遇诉讼的专利的全部或

部分专利权，用专利法的术语来讲，即是要请求

宣告这份专利无效或宣告其某些从属权利无效。

在专利复审或诉讼的法律语境下，作为对比文件

或举证文件的专利引文是专利权被宣告无效或部

分无效（即专利权利范围被进一步缩减）的法律

程序所遗留下来的记录（证据），因此，这一阶

段产生的专利引文的数量是专利价值的负面指征，

即这一阶段产生的专利引文越多，则专利的权利

范围被缩减得越厉害，也就意味着专利价值下降

的幅度越大。

3　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专利不仅是技术文献，更是法律

文件”这一基本事实，认为研读相关的专利法规

应当是客观认识“专利引文”这种特殊的引文信

息的必修课。目前情报学界还鲜有学者进行过这

方面的大体量工作，尚未有基于专利法规的专利

引文研究成果问世。

本文收集整理了美国专利法规、欧洲专利法

规、日本专利法规，阅读并翻译了其中与专利引

文相关的条款共计约 10 万字（本文所列的条款仅

仅是经整理后提取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极小极小部

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逐条逐款地悉心研读。

上述工作耗费了巨大体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梳

理总结出了各国专利法规对专利引文的相关规定，

并首次在专利法规语境下清晰地阐述了专利引文

的法定功能，简言之即，专利说明书中的引文（专

利施引的参考文献）是法律视域下的对比文件和

举证文件，其功能主要是用于：①对比性地否定

或部分否定专利申请的新颖性或创造性，②有依

据地限定或缩减专利的授权范围。在此基础上本

文再次聚焦一个新的研究空白点：“专利的施引

频次”。

由于科学引文评价指标不包括参考文献的数

量（施引频次），因此，目前的专利引文评价指

标体系中也不包含专利的施引指标。但是，本文

基于对专利法全面、深入地解读，立足于专利是

法律文件这一基本事实，以及专利引文受专利法

规的约束且具备法定功能这一重要认知，大胆地

提出：专利的价值与专利的施引频次之间应该存

在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很可能是负相关，从施

引行为的视角研究专利引文将对分析和预见专利

价值具有重要的情报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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